[bookmark: _GoBack]WDDR-2018-0030008

威海市文登区物价局
关于修改部分文件的通知
文价工发〔2018〕11号

各有关单位：
依据《山东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和《山东省定价目录》规定，经研究，决定对《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标准完善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等3件文件的部分内容予以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删除《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标准完善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文价工发〔2016〕3号)中“(二)调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标准。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水资源费由每立方米0.35元调整为0.40元，污水处理费由每立方米1.10元调整为1.40元，基本水价和公用事业附加维持现行价格水平不变。上述四项合计，非居民用水综合水价为每立方米4.05元，其中基本水价2.10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用水2.25元),水资源费0.40元，污水处理费1.40元，公用事业附加0.15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除外);特种行业用水综合水价为每立方米7.20元，其中基本水价5.00元，水资源费0.40元，污水处理费1.40元，公用事业附加0.40元。”将《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标准完善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文价工发〔2016〕3号)中的居民生活用水水资源费标准由每立方米0.40元调整为零。
二、将《关于调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综合水价的通知》(文价工发〔2017〕5号)中的非居民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水资源费标准由每立方米0.40元调整为零。
三、删除《关于调整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和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文价工发〔2017〕20号)中“二、车用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3.94元调整为4.28元，其中城市公交车用天然气最高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3.74元调整为4.08元。经营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销售价格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具体销售价格。”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改后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统一至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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